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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广东鸿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 

 

创业板年报问询函【2018】第 282 号 

 

 

广东鸿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：  

我部在年报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： 

1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新增助贷咨询服务，该部分业务实现收入

占你公司营业收入的 46.97%，实现净利润占你公司净利润的 84.92%。

请补充披露该类业务相关业务指标，包括但不限于报告期内促成借款

的金额、借款人数、平均服务费率等。请说明公司首次开展新业务即

贡献主要收入和净利润的合理性。请提供开展相似业务的其他上市公

司的业务数据，并比较与公司业务指标的差异。 

2、根据 2017 年 10 月 29 日你公司披露的《关于间接控股股东签

订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》，万和集团拟与派生集团、唐军及北京派生

进行战略合作，收购北京派生 100%股权，引入派生集团成为战略股

东，万和集团全体股东同时将万和集团 14.8%的股权作为支付对价，

在本协议签署一年后根据协议约定的条件及实际经营情况执行。报告

期内，万和集团完成对北京派生 100%股权的收购，北京派生占团贷

网 99.74%的股权，是团贷网控股股东，万和集团间接控股团贷网。

请补充说明本次股权转让的具体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股权转让的办理

过程、北京派生 100%股权的估值情况、万和集团支付的对价金额、

税收缴纳情况、股权转让过程中是否存在税务风险、是否可能对团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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网平台独家免费永久授权给上市公司产生不利影响等。 

3、报告期内，收到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项目中代收客

户还款发生额 729,147,619.99 元，支付的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

金项目中代付客户还款 662,669,701.90 元，请补充说明以下事项：（1）

鸿特普惠和鸿特信息咨询作为助贷机构，存在代收和代付客户还款的

原因及合理性；（2）前述项目是否纳入银行存管范围，是否符合相关

监管要求；（3）请进一步说明你公司与团贷网的合作模式，你公司与

团贷网业务是否独立，是否存在你公司代团贷网承担部分工作的情况。 

4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新增助贷咨询服务，该部分业务实现收入

占你公司营业收入的 46.97%，实现净利润占你公司净利润的 84.92%。

但注册会计师并未将该部分业务的会计核算列为关键审计事项，请注

册会计师就关键审计事项的选取标准进行补充说明，并就该部分业务

设计和实施的审计程序、是否获得充分、适当的审计证据进行进一步

说明。 

5、注册会计师认为，东莞团贷网尚未完成备案，没有纳入你公

司，业务具有不完整性，该事项不具有广泛性影响，并将其列为形成

保留意见涉及的事项之一。请注册会计师进一步补充说明： 

（1）你公司是否作为独立的商业主体与团贷网开展业务； 

（2）如注册会计师认为你公司业务高度依赖团贷网，请说明单

一商业伙伴交易占比过大与业务具有不完整性之间的区别； 

（3）认为你公司业务具有不完整性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6、报告期内，在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基本持平的情况下，你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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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489,907,794.53 元，与第四

季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存在较大差异，请补充说明前述差

异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7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在职员工数量 16,818 人，去年同期仅 1965

人，同比增长 755.88%，其中专业构成类别中新增其他 3420 人。请

补充说明：（1）报告期内在职员工数量出现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；

（2）你公司如何在报告期内实现大规模的员工招聘；（3）报告期内

新聘员工入职前最近的工作经历（如为劳务派遣，请按照实际工作单

位统计）；（4）注册会计师对报告期内新增员工的真实性以及相关成

本费用的计提是否执行相应的审计程序，如有，请详细说明；（5）其

他类员工的具体构成情况。 

8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研发人员数量增长 230.65%，研发费用同

比仅增长 10.83%，且你公司研发人员数量统计口径与 2016 年存在明

显差异。请补充说明前述差异形成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9、报告期内，你公司应付职工薪酬-基本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费、

住房公积金贷方发生额同比分别增长 56.34%、416.81%、296.58%，

请结合报告期内员工人数的变化情况补充说明上述贷方发生额增幅

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10、报告期内，销售费用-广告/展览费用发生额为 67,603,883.64

元，去年同期发生额仅为 19,358.49 元，请补充说明广告/展览费用费

用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11、报告期内，销售费用-咨询服务费用发生额为 26,397,758.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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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，去年同期发生额为 400.00 元，请补充说明咨询服务费用大幅增

长的原因及合理性，并就该费用与管理费用中的咨询服务费之间的区

别作出说明。 

12、报告期内，销售费用-租金与管理费用-租金发生额分别为

22,492,228.55 元和 21,091,092.54 元，均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，但你

公司销售人员占报告期内在职人员总数的 65.17%，请补充说明你公

司租金费用的分摊模式，以及是否与你公司员工专业构成存在差异，

如是，请说明合理性。 

13、报告期内，其他收益-2015 年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业发展

专项资金发生额为 5,220,900.00 元，递延收益中该项目新增补助金额

2,150,000.00 元，本期计入其他收益 29,878.57 元，请补充说明前述项

目的具体情况以及会计处理的合理性。 

14、报告期内，铝合金压铸业务实现净利润 7,408.52 万元，同比

增长 47.84%，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2.81 亿元，同比增长

11%。请补充说明上述差异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15、报告期内，现金流量表补充资料中经营性应收项目和经营性

应付项目与去年同期相比存在较大变化，请补充说明报告期内上述项

目的具体计算过程及其合理性。 

16、报告期内，新增无形资产全部为购置专利权，请补充说明前

述专利权的具体情况以及采购来源。 

17、报告期内，其他非流动资产期末余额为 42,762,530.28 元，

请补充说明该项资产的具体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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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5 月 28 日前将有关说

明材料报送我部，同时抄送广东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特此函告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2018 年 5 月 22 日 

 

  


